
证券代码：002227� � � �证券简称：奥特迅 公告编号：2013-029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

年5月14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8,576,95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95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a；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15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0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05月2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0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0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08

欧华实业有限公司

五、咨询事项

1、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2、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高新南一道29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咨询联系人：廖晓东、郑黎君；

4、咨询电话：0755-26520515；

5、传真电话：0755-26520515。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05月21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编号：2013-02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5月17

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86,126,24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0.45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475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a；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07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5月28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19

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 08*****214

西藏联合精英科技有限公司

3 08*****083 SAIF II MAURITIUS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

4 08*****080 KING EXPRESS TECHNOLOGY LIMITED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投资中心

咨询联系人：梁 欣、常晓艳

咨询电话：0755-88393181

传真电话：0755-83290734-3172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83� � �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2013-03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怡亚通” ）收到股东西藏联合精英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精英” ）关于减持怡亚通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联合精英于2013年5月

2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了怡亚通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11,84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2%。

本次权益变动后，联合精英持有本公司37,366,00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79%。

详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338� � � �证券简称：开元仪器 公告编码：2013-021号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5

月3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

股派4.5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先按每10股派4.7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对于

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7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60,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90,000,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5月30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3年5月30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

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

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5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3年5月30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

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资本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45,000,000 75% 22,500,000 67,500,000 75%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000,000 25% 7,500,000 22,500,000 25%

三

、

股份总数

60,000,000 100% 30,000,000 90,000,000 1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90,000,000股摊薄计算，2012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6425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路172号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罗小乐

咨询电话：0731-84874926

传真电话：0731-84874926

九、备查文件

1、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750� � �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2013-33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4月16日召开的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791,951,57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3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0.27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28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

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04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

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5月2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49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8*****475

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

3 08*****309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 08*****479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

5 08*****369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08*****398

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7 08*****117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 08*****061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 08*****474

广州市靓本清超市有限公司

10 08*****627

武汉香溢大酒店有限公司

11 08*****621

玉林市华龙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12 08*****248

广西梧州冰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3 08*****822

深圳市金亚龙投资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滨湖路46号

咨询电话：0771-5539038

传真电话：0771-5530903

六、备查文件

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15� � �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13-024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获2013年5月9日召开

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2013年5月10日的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时

间未超过两个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362,190,

000股，扣除已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332,600股，即以股本361,857,400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

元（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

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

每10股派0.9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5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1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

税款。】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362,19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543,118,700股。

二、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3年5月28日

2、除权除息日：2013年5月29日

3、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3年5月29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转增股份于2013年5月2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 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

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于2013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315

卢柏强

2 08*****531

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

3 08*****528

西藏林芝好来实业有限公司

4 08*****525

西藏林芝润宝盈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 08*****504

东莞市聚富有限公司

6 00*****141

卢翠冬

7 01*****311

胡九旺

8 00*****262

王志国

9 00*****211

袁伏中

10 00*****296

李新兵

11 01*****279

尤建桥

12 01*****502

骆风华

13 01*****682

朱传兵

14 01*****350

曾令东

15 01*****556

喻富清

16 01*****371

邓裕

17 01*****898

黄利宏

18 01*****976

焦卫清

19 01*****979

舒兆斌

20 01*****981

陈卫民

21 01*****983

赵萍

22 01*****985

孙鹏

23 01*****412

龚文静

24 01*****654

谭斌

25 01*****880

曹阳

26 01*****881

杨斌

27 01*****37

信贵平

28 01*****59

蒋启银

29 01*****62

左泽军

30 01*****523

刘新兆

31 01*****928

袁军

32 01*****361

张永辉

33 01*****362

谭银辉

34 01*****364

王友泉

35 01*****365

李云辉

36 01*****879

陈汉锋

37 01*****880

肖游清

38 01*****881

何庆敏

39 01*****884

罗旻

40 01*****337

温忠群

41 01*****896

黄文渊

42 01*****2

谢立志

43 01*****845

景辉

44 01*****331

李广泽

45 01*****332

谢文忠

46 01*****552

黄捷

47 01*****478

陈帆

48 01*****480

周超爱

49 01*****416

黄琦

50 01*****808

罗诺

51 01*****809

孔建

52 01*****940

张铭锦

53 01*****860

李海姣

54 01*****584

李明军

55 01*****736

周世美

56 01*****18

高军

57 01*****371

禹文成

58 01*****640

黄柯程

59 01*****91

储甦

60 01*****843

常剑波

61 01*****650

郭嘉亮

62 01*****270

陈树茂

63 01*****406

王延辉

64 01*****293

徐灶连

65 01*****319

费科

66 01*****15

罗跃辉

67 01*****477

钟伟

68 01*****649

王朝宗

69 00*****591

毕湘黔

70 01*****162

王时豪

71 01*****559

高焕森

72 01*****268

陆宗向

73 01*****976

陈清华

74 01*****852

王海涛

75 01*****52

李欧燕

76 01*****183

张承来

77 01*****185

刘立拴

78 01*****186

朱卫锋

79 01*****187

孙承艳

80 01*****188

赵军

81 00*****318

李婉文

82 01*****801

陈智军

83 00*****548

李旭防

84 01*****820

叶醒波

85 01*****298

邹鹏刚

86 00*****738

陈雄辉

87 01*****695

唐乔贵

88 01*****739

郭有根

89 01*****551

李建

90 01*****899

刘学勇

91 01*****185

曹瑞峰

92 01*****398

赵建伟

93 01*****885

殷桂林

94 01*****49

李锡赞

95 01*****841

孙俊

96 01*****507

刘新

97 01*****145

伦妙兰

98 01*****738

赵伟

99 00*****988

袁庆鸿

100 01*****157

刘会学

101 01*****350

殷耀东

102 00*****586

曹革

103 01*****470

王新军

104 01*****831

黄为民

105 01*****859

龙孝军

106 01*****626

柳仕朋

107 01*****997

缪赛

108 01*****947

郭龙清

109 01*****655

张智伟

110 01*****751

李睿江

111 01*****566

张瑞国

112 01*****63

侯志立

113 01*****633

赖桂林

114 01*****159

张华东

115 01*****336

张恩桥

116 01*****760

盛广为

117 01*****645

汪松柏

118 01*****310

陈会

119 01*****641

刘建强

120 01*****933

乔良

121 01*****905

曾国尧

122 01*****196

林长春

123 01*****872

田先平

124 01*****861

叶芳栋

125 01*****533

吴洲

126 01*****533

潘佃海

127 01*****372

桂林

128 01*****33

张明

129 01*****227

谢万福

130 01*****859

方新军

131 01*****255

吕海涛

132 01*****771

吴安俊

133 00*****343

张建锋

134 01*****677

王芳

135 01*****612

舒琼

136 01*****510

康开毅

137 01*****302

赵迎周

138 01*****412

周宝钰

139 00*****684

陈亦谦

140 01*****685

林钦

141 01*****457

张生才

142 01*****512

侯富顶

143 01*****953

赵猛

144 01*****415

吴向阳

145 01*****740

王充

146 01*****446

苏春雷

147 01*****36

于欢

148 00*****958

吕进

149 01*****37

彭胜

150 01*****607

雷刚

151 01*****594

陈平

152 01*****447

李冬青

153 01*****628

林祖升

154 01*****777

成仲强

155 01*****611

杨华

156 01*****952

丁秀丽

157 01*****623

邱利

158 01*****957

杜文博

159 01*****334

杨伟

160 01*****71

王健

161 01*****984

姚文权

162 01*****981

田可以

163 01*****663

谭超

164 01*****41

姚博聪

165 01*****487

马小春

166 01*****471

潘成国

167 01*****159

王永新

168 01*****317

周玉宝

169 00*****736

叶毅忠

170 01*****429

蔡晓觉

171 01*****560

黄齐军

172 01*****810

周晓伟

173 01*****793

冉政

174 01*****917

龙明军

175 01*****88

胡滨

176 01*****267

王先平

177 01*****512

王光辉

178 01*****187

刘术清

179 01*****983

杨勇

180 01*****896

毕兴华

181 01*****187

谢冰清

182 01*****868

姜向阳

183 01*****208

刘峰

184 01*****458

巨澜

185 01*****885

杨家伟

186 01*****995

蒋文鹏

187 01*****204

许志红

188 00*****681

仲旭云

189 01*****5

郭英泽

190 01*****784

曹明章

191 01*****164

李俊宏

192 01*****532

谢勇

193 01*****921

黄继宁

194 01*****126

刘传兴

195 01*****802

张坤山

196 00*****391

王文忠

197 01*****766

高彬

198 01*****999

张松南

199 01*****875

黄水平

200 01*****388

胡小兵

201 01*****272

张志钦

202 00*****860

邓仕国

203 01*****222

莫谋钧

204 01*****254

李利伟

五、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3,265,232 28.51% 51,632,616 154,897,848 28.52%

1

、

国有法人持股

0 0.00% 0 - 0.00%

2

、

非国有法人持股

14,948,512 4.13% 7,474,256 22,422,768 4.13%

3

、

境内自然人持股

8,110,000 2.24% 4,055,000 12,165,000 2.24%

4

、

高管锁定股

80,206,720 22.14% 40,103,360 120,310,080 22.15%

5

、

其它

0 0.00% 0 0 0.00%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58,924,768 71.49% 129,296,084 388,220,852 71.48%

1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58,592,168 71.40% 129,296,084 387,888,252 71.42%

2

、

已回购股份

332,600 0.09% 0 332,600 0.06%

三

、

股份总数

362,190,000 100% 180,928,700 543,118,700 100%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增股本后，按新股本543,118,700股摊薄计算，2012年度每股收益为0.24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2、咨询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

3、咨询联系人：龚文静

4、咨询电话：0755－29977586� � �传真：0755－27697715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2、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22� � �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2013-024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5

月11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13年5月21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

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股权激励限制性

股票解锁的议案》。

关联董事赵勇、张鹏翔、徐青松作为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成就， 同意70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在第

一个解锁期解锁。第一期解锁数量为36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28,252万股的1.28%。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322� � �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2013-025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3年5月21日

上午在宁波市北仑保税南区曹娥江路22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监事应到3人，实到3人；会议由公司

监事会主席郑键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解锁

的议案》。

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监事会认为，公司70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解锁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322� � �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2013-026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第一期股权激励限制性

股票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第一期解锁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63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28,252万股的1.28%� ；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2年2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宁波理工监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主要内容如下：1）、本激励计划采用的激励形式为限制性股票。根据本计划授予给激励对象限制性股

票的数量400万股，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6.00%；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37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30

万股，预留部分占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额的7.5%。公司以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方

式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公司的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75人。

2、2012年2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审议<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查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中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在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并获得证监会备案

无异议。

4、2012年4月5日，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

议<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修订后的《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5、2012年4月5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6、2012年4月23日，公司召开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在授予日后为符合条件的

激励对象办理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全部事宜等。

7、经2012年3月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提交2012年4月5日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11年12月31日总股本6,67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送现金红利2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1,334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同时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总股本6,67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转增6,670万股，转增后公

司总股本增加至13,340万股。根据公司标的股票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对首期股权激励授予数

量及授予价格调整如下：

1）、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应调整为：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4,000,000×（1+1）=8,000,000（股）；

2）、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应调整为：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18.19-0.2）÷（1+1）=8.995元。

7、2012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确定2012年5月21日为授予日，拟向75名激励对象以8.995元/股的价格授予限制性股票740万股

并预留限制性股票60万股。2012年6月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向70名激

励对象以8.995元/股的价格授予限制性股票726万股并预留限制性股票60万股（董事会在授予股票的过程

中，张勋、徐建华、邵炜、俞小波、刘琼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动放弃认购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2年6月11日。

8、2012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再次

核实，并审议通过《关于核查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人员名单的议案》。

9、2012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2012年9月26日为授予日，拟向4名激励对象以9.115元/股的价格授予预留限制性

股票60万股。2012年10月12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向4名激励对象以

9.115元/股的价格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60万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2年10月16日。

10、2012年9月25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

实，并审议通过《关于核查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对象名单的议案》。

11、 经2013年4月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提交2013年4月29日公司2012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14,126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送现金红利1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1,412.60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同时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总股本14,126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转增14,126万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8,252万股。根据公司标的股票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对首期股权激

励已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调整如下：

1）、限制性股票已授予数量应调整为：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7,260,000×（1+1）=14,520,000（股）；

调整后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600,000×（1+1）=1,200,000（股）；

2）、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应调整为：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8.995-0.1）÷（1+1）=4.4475元。

调整后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9.115-0.1）÷（1+1）=4.5075元。

12、2013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股权激励限

制性股票解锁的议案》。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成就，同意70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

的限制性股票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第一期解锁数量为36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28,252万股的1.28%。

13、2013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股权激励限制

性股票解锁的议案》。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一）禁售期已届满

根据《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自理工监测授予日

起12个月为禁售期。截至2013年5月21日，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禁售期已届满。

（二）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序号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1

理工监测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1

）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2

）

公司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予以行政处罚

；

（

3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锁条件

。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1

）

最近

3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

人选的

；

（

2

）

最近

3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

行政处罚的

；

（

3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情形的

；

（

4

）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锁条件

。

3

公司业绩条件

：

2012

年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

7%

；

以

2011

年净利润为基数

，

2012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 低于

20%

。

其中

：

上述业绩条件中所指净利润或计算过程中所需使

用的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

依据

。

解锁期内

，

公司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

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限

制性股票成本应计入公司管理费用

，

并在经常性损益中列

支

。

如果公司当年发生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行为

，

则新增

加的净资产及其对应净利润额不计入当年及次年净利润净

增加额和净资产的计算

。

公 司

2012

年 度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为

10.36%

，

2012

年度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为

9.89%

，

若剔除股权激励增发股份对净资

产的影响

，

则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0.30%

，

满足

2012

年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不低于

7%

的条件

；

公司

2012

年 度净利 润增 长率为

32.22%

；

2012

年度扣非后净利润增长率为

59.34%

，

满足

以

2011

年净利润为基数

，

2012

年净利润增长率

不低于

20%

的条件

。

4

个人业绩条件

：

激励对象每次申请限制性股票解锁需要满

足

：

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必须达到合格或以上

。

2012

年度

，

70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

，

满

足解锁条件

。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董事会认为本

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未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

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三、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核查意见

公司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对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成就情况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

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3?号》以及《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可解锁的激励对象

的资格合法、有效。且公司业绩指标等其他解锁条件都达到目标，第一期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已满足。

四、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

备忘录?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3?号》以及《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我们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事项进行了审查和监

督，认为：公司及经营业绩、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况均满足解锁条件，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

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办理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相关事宜。

五、监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70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解锁手续。

六、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沈田丰律师、吴钢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理工监测激励对象根据

《激励计划》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本次解锁之条件已经成就；理工监测就本次解锁事宜已经按照法律、

法规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据此，理工监测可对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进行本次解锁。

七、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安排

2、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63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28%� ；

3、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70人；

4、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具体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务

获 得 股 份 数 量

（

万股

）

已 解 除 限 售

的 数 量

（

万

股

）

第一期 可 解 锁 限

制 性股 票 数

（

万

股

）

剩 余 未 解 锁 限

制性股票数

（

万

股

）

1

赵勇 董事

、

副总经理

1,040,000 0 260,000 780,000

2

张鹏翔 董事

、

副总经理

1,200,000 0 300,000 900,000

3

徐青松 董事

、

副总经理

600,000 0 150,000 450,000

4

王惠芬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720,000 0 180,000 540,000

5

李雪会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720,000 0 180,000 540,000

6

杨柳锋 副总经理

720,000 0 180,000 540,000

7

赵术求 副总经理

720,000 0 180,000 540,000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63

人

）

8,800,000 0 2,200,000 6,600,000

合 计

14,520,000 0 3,630,000 10,890,000

九、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22日

2013年 5 月 22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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